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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医保函〔2021〕21 号

对市十六届人大六次会议第 23 号建议的复函

王西平代表：

您提出的《为保证我市民营养老机构可持续发展的建议》（第

23 号）收悉。现答复如下：

面对人口老龄化影响，我们医疗保障部门也在积极应，传统

的医疗保障模式也亟待改革。医疗保障局成立以后也在积极探索

医保对医养结合的养老机构的支持，将医疗保障向这些机构进行

覆盖，您提出的“对居家老人提供上门医疗服务得到医保支持”

以及“医疗机构与居家养老服务相结合并服务纳入医保”等建议，

与国家医保局提出改革方向一致，我局也在积极的开展这两方面

医保待遇改革的探索和实施。

一、关于上门医疗服务保障和居家养老保障的问题

对于医养结合的医疗机构，我们加强了医疗行为的保障，在

住院治疗时，合规的诊疗项目我们全部进行了保障。建议中提到

的将上门医疗服务纳入医保，目前还不属于基本医疗保险的保障



范围。但是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剧，有失能老人需要居家治

疗、护理。目前国家正在开展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就是为了满足

这一需求，对需要的失能人员开展集中或者居家的照护和治疗，

虽然我市不是国家试点地区，但是我们积极关注这一待遇的进展

情况，已经提前开始规划长期护理保险的待遇政策，待试点期结

束后及时开展此项保险。

二、关于医疗服务与养老结合纳入医保的建议

铜川市医疗保障局不断加强对医养结合的支持，对医养结合

的养老机构中，符合医保政策范围内的医疗费用，目前已经能够

按照基本医疗保险政策进行报销，对符合规定的康复项目纳入医

保报销。因此对于建议中医疗服务与养老结合纳入医保的建议，

我们将积极采纳，并且在实际报销经办中积极研究，及时调整政

策，加强同卫健部门开展的安宁疗护相配合，不断改进经办办法，

更加适应医养结合医疗机构的需要，促进医养结合事业的发展。

感谢您对医疗保障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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